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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作，依據本系

組織章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設立學生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

會）。 
第二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： 

   一、定期召開協調會，宣布管理事項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，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

的配合。 
   二、實習期間由委員會指定實習輔導老師負責輔導與考核，填寫「訪視報告」並研究

改進實習之訓練課程。 
   三、負責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，如遇情節重大情事，委員會應集會議定，提前終

止實習，並通知本系相關教師及監護人處理。 
   四、定期赴學生實習場所訪視，並與學生家長聯絡，協助解決學生適應問題，並檢討

改進實習制度。 
   五、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。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若干名，由系主任、實習輔導老師及職涯導師擔任。 
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召集委員一人，由委員互選之。本委員會開會時，由召集委員擔任主席，

召集委員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。 
第五條 委員會議由召集人依需要召開之。議決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人數二

分之一以上同意。 
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